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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秀舟

近年来，为切实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职责，嘉兴秀洲法院秉持系统思维，打造

“浙里春风·秀未来”未成年人保护司法品

牌，以维护“亲情关系”、强调“审教结合”、

做好“庭外功夫”为抓手，有效延伸审判职

能。

部门联动，织密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一张网”

“谢谢法官，我的孩子终于能上学了。”

近日，一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件的

当事人小江，向秀洲法院法官表示了感谢。

数年前，21岁的小江和刚满18周岁

的小张相识相恋并同居，小张在一年后生

下一子。双方懵懵懂懂成为父母，尚不知

如何承担经营家庭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常

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4年后，二人正式

分手，小江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职责。

因为小张带走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如

今孩子已年满8周岁，却迟迟无法落户上

学。忧心忡忡的小江无奈向法院起诉，要

求判令孩子由自己抚养。

秀洲法院受理该案件后，承办法官陷

入思考，虽然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但一纸判

决并不能马上解决此刻迫在眉睫的孩子落

户上学问题。

法官多次与妇保院、档案局、派出所沟

通协调。在小张所在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法官

与小张及她的父亲开展了一次面对面的谈

话。

经过耐心交流，小张流泪吐露了心声：

“我已经看不到我的未来了。”她坦言知道

这样的行为有错，但自己年少无知就怀孕

生子，而小江却始终没有给她一个说法，还

已经和他人登记结婚。

看着小张婆娑的泪眼，法官告诉她：

“希望这件事情解决以后，你也不要沉溺于

过去。孩子的童年是金钱买不来的，你的

青春也是金钱买不来的。人生总要向前

看，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美好未来。”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孩子由小江抚养，抚养费由小江承

担。协议签订后，小张将孩子出生医学证

明原件交至社区，待小江履行完补偿款后，

由法官将出生医学证明领取后交给小江，

小江即可为孩子办理户口。

近年来，秀洲法院联合多方力量，建立

“法院＋妇联＋N”的联动机制，将司法触

角延伸到村、社区，促进纠纷共防、矛盾前

端化解。同时，与秀洲区委政法委、秀洲区

司法局、秀洲区妇联等联合设立“一站式家

事纠纷化解服务工作站”，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

强大合力。

跟踪反馈，勇当涉诉未成
年人坚定“守护者”

“虽然婚姻关系破裂了，但我们父母和

孩子的亲缘关系永远不会消失。之前我们

光顾着处理自己的事情，却忽视了小孩的

感受，今后一定会积极履行对女儿的抚养

教育义务。”这是秀洲法院法官在对一起离

婚案件进行跟踪回访时，当事人作出的承

诺。

胡某与张某在2009年登记结婚并育

有一女，之后夫妻感情

日益恶化，常有争吵。

2024年3月，胡某以夫

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

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过

程中，双方都坚决要求

抚养女儿。

法官在办案过程中

了解到，因夫妻常年争

吵，其13岁的女儿产生

了消极厌学情绪。经法

官多次组织调解并充分

征询女儿意见，最终胡某与张某达成协议，

张某同意离婚，女儿由母亲胡某抚养，张某

每月承担生活费1000元，教育费、医疗费

各半承担。

考虑到他们的女儿正处于成长的关键

时期，法官在调解结束后，向双方当事人以

口头和书面形式送达了《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告知书》，并从学业、社交、生活等各方面

劝导双方多关心、爱护子女。

秀洲法院致力于构建“社会调查-教

育指导-跟踪回访”的家庭教育指导闭环，

配套建立帮扶帮教、普法宣传机制，为涉案

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供综合性司法服

务。截至目前，法院已跟踪回访46次，发

放《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告知书》40份，开展

帮扶帮教28次。

护航成长，打造未成年人
保护普法“精品课”

“同学们知不知道，遇到校园意外事故

时应该怎么处理？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在秀洲区洪合镇中学，秀洲法院的法官正

在向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初中学子带来一场

生动的法治宣讲课。

秀洲法院广泛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

普法教育，打造未成年人普法“精品课

程”。针对辖区内学校不同年龄段未成年

人的具体情况，定制个性化帮教方案，精

心设计了预防校园霸凌、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主题的法治精品课

程，并在共享法庭同步上线，线上浏览量

超万人次。

此外，秀洲法院积极推进法治副校

长进学校服务，通过在线法律咨询、线下

宣讲等形式，将法律知识融入学生守则，

助力青少年增强知法守法用法意识。自

“浙里春风·秀未来”品牌创立以来，秀洲

法院共联合举办了 30余场面向未成年

人的普法活动，未成年人参加人数上千

人次。

下一步，秀洲法院将继续深化打造“浙

里春风·秀未来”司法工作品牌，提高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水平，让法治之力如春风化

雨般滋润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引领他

们向阳而生，展现无限可能的未来。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以法之名“护苗”成长

整治隐患护平安
通讯员 王莫野

本报讯 近日，东阳市组织召开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工作例会，各专项整治组及相关单位联络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和文件精神，各专项整治组负

责人分别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计划，参会人员学习《居民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指南》。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

对照具体任务要求，持续加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工作，

并对电动自行车整治各项工作进行部署推进。

路边醉汉获救助
通讯员 王月仙

本报讯 近日，平阳交警四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水头

镇凤林南路法院门口躺着一名醉酒男子，身边无人陪同。值

班交警立即赶到现场，上前查看，发现男子身上酒味浓烈，身

体无明显外伤。

经多方查找，交警终于联系到家属。原来该男子是外来

务工人员，下班后独自一人喝酒，贪杯醉倒在路边。家属赶到

现场后，交警将男子扶上警车，一路护送其安全到家。

交警提醒，为了自身安全和健康，饮酒要适量。正值寒冬，醉

酒状态下极易发生事故。如看到醉卧街头的人员，请及时报警。

守好岁末安全关
通讯员 陈宇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台县洪畴镇开展村治保会规范化建

设工作，着力打造社会治安责任共同体，全力防范化解社会矛

盾风险，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洪畴镇村治保会深入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及时掌握村

内纠纷动态，努力化解潜在矛盾；同时，每晚开展平安夜巡和

入户敲门行动，营造平安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局面。

洪畴镇还以开展村治保会规范化建设工作为抓手，提升矛

盾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强化重

点场所、重大活动的社会面巡控，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安全教育进校园
近日，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结合“冬季行动”走进辖区小学，开展“交通安全教

育进校园”活动。民警通过讲解正确佩戴头盔、交

通标识和模拟体验车辆盲区等方式，提高同学们的

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共同守护平安上学

路。 通讯员 周晨磊

生态警务促发展
通讯员 胡咏琴 沈玮慧

本报讯“大姐，甘蔗收成不错，销量怎么

样……”昨天，正在辖区开展山林巡护的永康

市公安局花街派出所“生态警长”夏方方，来到

农田和农户攀谈起来。夏方方还趁周围农民

劳作休息，喊来大伙讲起防盗防电诈知识。

不止于“巡”，更在于提前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今年以来，花街派出所以“共富共美共

治”的生态建设为着力点，创新生态保护“1+

3+N”联勤模式（“1”即生态警长，“3”分别是山

林巡护员、生态网格员、消防员“三员”，“N”则

是其他群防群治力量、平安类社会组织），强化

治安防控、安全宣传引导，严厉打击污染环境、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力提

升执法打击效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源泉。

顺畅个债清理机制
通讯员 清溪 本报记者 蓝莹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规范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合

理调整债务人、债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诚实而不幸”

的债务人重获新生，永嘉县人民法院多措并举顺畅个债清

理工作机制。

该院成立以一把手为组长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领

导小组，组建相对固定的办案组，办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

件。明确“执行+民事审判团队”协同办理的工作格局，合理

确定个债清理办案折算标准。强化内部讨论和部门联动，

加强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在人员、财产申报、查控、处置等

方面的配合衔接。组织人员集中学习个债清理办案规程，

提高案件办理规范性、专业性。

司法救助温暖人心
通讯员 章韶兵 林璐

本报讯“真是太感谢了”“听我老婆说，现在家里还经常有

义工来帮忙”……近日，遂昌县检察院检察官联系鲍某了解家

中近况时，鲍某这样说道。鲍某现年67岁，是一起交通肇事案

被害人，生活不能自理，目前在遂昌县某养老机构安养。

2024年6月12日，鲍某向县检察院提交司法救助申请

书。收到鲍某的救助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立即开展调查，查

阅案卷材料，向县法院执行局核实肇事者判决执行情况，并

到鲍某所在基层组织实地调查核实。

经调查，鲍某因2021年6月19日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

案致重伤，养老机构每月费用需近5000元。妻子濮某因该

事故致轻伤，且目前患肾衰竭症，每月医疗费用需约2000

元。肇事者李某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缓刑1年1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鲍某、濮某经济损

失共计82万余元。但李某家庭经济困难，且一直未找到稳定

工作，只赔付过1万元，无力赔偿其余款项。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鲍某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符合司

法救助条件。为此，县检察院在向丽水市检察院申请开展联

动救助的同时，还及时与县工商联沟通，联合遂昌县温州商会、

慈善总会引入社会救助资金10000元。同时，县检察院联合

县妇联、镇政府及村委会等，对鲍某一家开展多元化综合帮扶。


